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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19年 8月 1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9年 8月 1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关志锋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韩晓钟、新疆梦维律师事务所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俊瑜、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员

工 

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管学新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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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钱永忠、该公司法务 

 

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3年 1月 31日，乌鲁木齐西部蓝天建筑节能工程有限公司（原

告曾用名）中标新疆农科院一期集资建房工程外墙保温一体板项目，

同年 6月 6日，其与被告签订建设工程协议，新疆农科院以招标单位

和建设单位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盖骑缝章予以确认。该协议约定，由原

告承接新疆农科院职工集资建房住宅楼 1/2/3/4 号外墙保温装饰一

体板工程。由于被告迟迟不对该工程工程量予以审核，长期拖欠原告

工程款，其行为构成违约。 

 

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原告(反诉被告)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，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工

程款及违约金、利息共计 7714937元。 

原告（反诉被告）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：1、建设工程

施工合同；2、合同说明；3、结算审核的审核报告，证明原告施工的

实际工程量和价款；4、付款对账表；5、财务报表；6、建设工程设

计变更；7、原告向农科院出具的报告，证明因天气原因和施工责任

事故，工地被建设部门要求停工导致工期顺延；8、工程费用支付审

批表；9、外墙保温暂控工程量清单；10、被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和

支付证明；11、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和监理的审核意见；12、工程款支

付申请报告和监理的验收申请表；13、工程款支付申请报告和验收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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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表、工程量清单 15张；14、申光公司出具的 2014年 4月进度结算

书；15、审核报告；16、预算资料 48页；17、电子邮件、QQ记录等。 

被告（反诉原告）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：1、工程联系

单三份；2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；3、2014 年 9 月 3 日、2014 年 8 月

10日两份工程联系单原件；4、农科院与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

同；5、五方认证；6、承诺书。 

 

（五） 案件进展情况（如适用）： 

一审判决情况已于 2019年 3月 26日披露，信息详见公司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www.neeq.com.cn）发布的《新疆西部蓝天

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案件进展公告(补发)公告》（公告编号

为 2019-002）。 

被告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二审于 2019年 6月 12日，乌鲁

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新 01民终 1288号民事裁定书，依

法裁决撤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（2018）新 0103民初 5345

号民事判决书，发回重审。 

2019年 8月 1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后，依法

适用普通程序，于 2019年 8月 8日、2020年 1月 13日公开开庭进

行了审理。 

 

三、 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20 

于 2020年 3月 15日收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在 2020

年 2月 10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一、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

司拖欠的工程款 4046223.64元； 

二、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

司迟延付款利息 483911.72元; 

三、驳回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判令江苏顺通建设集

团有限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 3108142.79元的诉讼请求； 

    以上应付款项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

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付清，如未在本判决书确定的给付期间内履行金钱

给付义务，应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

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公司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，2020 年 4 月

27 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，裁定依法冻

结、扣划、扣留、提取被执行人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存款、

收入 4645205.75 元，或者查封、扣押、变卖、拍卖其等同价值的财

产。 

2020年 5月 12日双方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，约定了后续的还款

方式。 

 

四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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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判决支持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。 

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有着非常正面的意义。因被告拖欠工程款已

有六年时间，故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今年和未来几年的经营活动和财

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 《民事判决书》 

（二） 《执行裁定书》 

 

 

 

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5月 26日 


